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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description of objective world or fictional concept [1] which takes objective world 
as the prototype. Zhang Pu (2007)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not static, which is constantly changing 
in its application, and the clue of changing is hidden in real text and nonstandard phenomen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words, new meanings and new applications are in viol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norms”, and then to the new knowledge goes through “discussion, explanation 
and complement” before it is widely accepted and used, further to enter the “conventions and 
norms”, all these constitute the dialectic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n-
guistics experts carry out large, deep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regulation: Amer-
ican linguist Haugen holds that “language planning is the evaluation of language changing”; Dai 
Zhaoming (1998) [2] argues that “language regulation is th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language 
changing”. Language regulation is one of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language reg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and contradi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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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是对客观世界或以客观世界为原型的虚构概念1的描写。张普(2007) [1]认为语言不是静止的，在运

用中不断产生变化，变化的端倪隐藏在真实文本和非规范现象中。从最开始的新词、新义、新用在违背

“约定和规范”中产生，再到新知经过“讨论、解释、完善”被人们接受而广泛使用，再到进入“约定

和规范”，共同构成了语言发展的辩证法。国内外语言学界专家围绕语言规范展开了大量、深入、全面

的研究：美国语言学家豪根认为“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戴昭铭(1998) [2]认为“语言规范

就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选择”。语言规范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之一，本文尝试从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矛盾论角度去分析语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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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论与语言规范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对“认识论”的定义为：关于人类认识的对象、来源、本质、发展过程

和规律，以及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学说，是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的两大任务。认识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认识世界，

一方面在于改造世界。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从实践到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就是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

认识的过程；其中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成理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理性认识的形成依

赖于在占有足够的、真实的感性材料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科学加工。在

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有利于科学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不断提高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认

识对于实践有能动的反作用，规律性认识为人们改造世界提供方法论指导。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

依赖于以下几个条件：为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的认识的科学性、理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和一定的主客观

条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践可以用来检验认识，还可以深化、升华认识。正确认识一个事物需要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此外，在认识的来源中既要重视直接经验(语言规范活动经验)
又要注重间接经验(他人的语言规范活动经验)。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从认识主体角度来界定，间接经验

一定是他人的直接经验。他人的直接经验(间接经验)也来源于对实践活动的总结。 
毛泽东(毛泽东，1937；吴振坤，1987) [3] [4]把认识论与群众观点科学地有机结合起来，主张“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具体来说就是“深入群众，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宣传解释，化为

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

起来，再从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

Open Access

 

 

1 例如：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神仙”有三个义项，第一、神话中的人物，有超人的能力，可以超脱尘世，长生不老；

第二、比喻能预料或猜透事情的人；第三、比喻逍遥自在、毫无拘束和牵挂的人。其中第二、第三都用来比喻人，第一个“神话

中的人物”，是人们以现实中的人物为原型或者由现实中的人物通过修炼等方式变成，同时又附加了个人的愿望，例如：拥有超

能力，可以无忧无虑、长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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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认识论。” 
语言规范是本体规划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体规划中形成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是重要认识

客体。认识的途径是对语言规范实践中积累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进行科学加工。 
(一)从实践到认识的第一次飞跃表现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

目的和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结合以上三方面，语言规范的认识体现在： 
1) 语言规范认识来源于本体规划活动。在古今、内外的本体规划活动中，国家、机构、语言学家、

个人等制订、推行了一系列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是在成功和

失败中，人们不断深化对语言规范的认识；正是通过对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人们逐渐掌握了对

语言规范的规律性认识； 
2) 人们通过对古今的、内外的，个人的、他人的语言规范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归纳，立足本国语言生

活实际，选取适合本国本体规划的优秀做法和成功经验，对现有规范标准中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不满

足语言交际需求、不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不符合客观条件的部分加以调整、完善，再回到实践中检验、

升华，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推动对语言规范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 
3) 人们从事语言规范的目的是从语言变体中选择一种作为通用语言文字，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标准

用法，为人民群众使用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指导，从而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另外，在人们群众参照规范

标准使用语言文字时，也可以检验规范标准的科学性，为规范标准的完善奠定实践基础。未运用到语言

生活中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从而“短期消亡 2”。规范标准本身就是语言变体中的

一种，需要使用中保持生命力，一旦退出使用便宣告其生命终结； 
(二)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依赖于三个条件：理论的科学性、理论与群众相结合和一定的主客观

条件。从这一角度来看，语言规范标准要想制定、推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要从这三方面入手。 
1) 语言规范的实践活动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具体来说科学的理论大概

包括：语言文字本体研究成果(语言文字现象的客观描写和语言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和语言规范实践经验

(古今、中外，个人直接实践经验、他人间接实践经验 3)。对于科学理论的把握，大概也可以分为三个层

次：感性认识阶段、准理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 
单凭认识主体的直观印象就对语言文字本体、语言规范下结论，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误区，其

直观印象只能算作感性认识，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层次称作“唯心主义”阶段。我们不否认感性认识

为理性认识提供物质基础，但是感性认识还无法科学揭示语言文字本体和语言规范的内在规律、发展规

律。从这一点来看，感性认识有局限性，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 
对语言文字本体和语言规范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识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指导

意义。由于在认识过程中对认识客体(语言文字本体、语言规范)缺乏整体、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先天

地具有片面性。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用部分理性认识当成整体理性认识，这就是“准理性认识”阶段。

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犯了以偏概全的“经验主义”错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层次称作“经验主义”

阶段。在这一层次中，要重视对语言文字本体、语言规范的全面、深入研究； 
在对语言文字本体和语言规范进行了相对 4 全面、深入的研究之后，认识主体掌握了相对丰富的感

 

 

2短期消亡一词原由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用于形容词语产生后，基本没有通行，在较短时期内就已经很少出现或不再出现了。在

此，本文借用“短期消亡”来说明规范标准制定后基本没通行，很快就退出历史舞台的现象。 
3在此，他人间接实践经验是从认识主体角度出发界定，原因有二：第一、前人归纳语言规范实践形成的、经实践检验过的规律性、

真理性认识，无须投入精力；第二、受时间、精力、能力等限制，认识主体不可能亲自从事语言规范方方面面的实践。此外，还

须明确从他人角度来看，间接经验也是他们的直接经验。 
4在此之所以用相对一词，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由于认识主体、认识工具、认识方法在一定时期内有局限性，在其研究周期

内不可能进行绝对意义上的全面、深入研究；第二、认识客体处于绝对运动状态中，语言文字在不断向前发展，语言规范必然也

要与时俱进。此外，还应注意：在此用相对一词并不是提倡“不可知论”，因为认识主体、认识工具、认识方法也在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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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材料。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感性材料进行科学加工，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表及里”的过程中，归纳总结出关于语言文字本体和语言规范的理性认识。基于相对全面、深入的研

究成果才能算作是科学的理论。在“理性认识”阶段中，看似我们完成了认识的任务，其实不然，因为

它们还没有经过语言规范实践检验，没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因此其理论的科学

性具有相对性。 
2) 在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规范研究基础上形成了规律性认识，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人们制定语言规

范标准并颁布试行。试行一方面体现了语言规范工作的实践观点，因为未经实践检验的真理和未经语言

生活检验的语言规范标准的科学性都有待商榷； 
另一方面体现了语言规范工作的群众观点，语言规范是在对人民群众使用着的语言变体进行评价、

选择的基础上得来，这就是语言规范的“从群众中来”。在评价、选择的基础上确立的规范标准通过推

广、解释，辅之以新闻媒体的“带头示范”作用，引导人民群众去自觉使用规范标准。经过一段时间后，

通过语言监测等方法提取数据、分析规范标准使用情况，开展调研听取人民群众对于规范标准的意见和

建议。再根据语言规范标准的使用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对语言规范标准进行调整、完善，这就是语言规

范的“到群众中去”。 
在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中，语言规范标准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由权威机构发

布后推广实施，成为语言生活中语言运用遵循的标准。 
3) 语言规范的实施还依赖于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实践活动包括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工具和实

践方法。从本质上来看，语言规范属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在语言规范这一实践活动中，实践主

体包括机构主体(国家、机构)和人类主体(专家、个人)，实践客体为各种语言变体，实践工具为语言技术，

实践方法为评价和选择。 
从客观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实践工具和实践方法的革新。从语言技术这一实践工具来看，

从口语的声波到书面语的光波再到多媒体的电波(李宇明，2017) [5]，语言技术不断革新，为语言规范奠

定了坚实的工具基础。在以计算机为依托的语言技术不成熟之前，人们只能依靠纸和笔，以手工的方式

对语料进行分析，编写常用字表，制定语言规范。以纸笔为依托的人工方式耗时、耗力、错误频出，计

算机的出现将人类部分地从其中解放出来。在计算机存储技术不发达的时候，语料库容量小、运行速度

慢，无法及时地掌握语言的发展变化情况。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机软、硬件不断更新换代，语言的存

储、处理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以前。语言技术的革新为人类全面、深入掌握语言发展规律提供了可能。试

想如果在计算机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单纯依靠人工根本无法完成语言的稳态监测，更不用谈语言的动态

监测。 
从主观方面来看：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人们对于语言规范、

语言规范实践方法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因此语言规范实践方法必然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语言规范标

准在政府机构的主导下制订、发布、实施。政府机构主导就决定了语言规范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国

家意志。例如：第二次科技革命后，美国逐渐走上国际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战败投降，国际

地位一落千丈。由于二战的主战场在欧洲(美国本土之外)，欧洲传统强国普遍遭到削弱，美国并没有遭受

多大损失。第三次科技革命起源于美国，凭借科技优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作为科技传播媒介的

英语成为强势语言。在法国国内，法语受到了英语的强烈冲击。法国为了排除英语对法语的干扰而开展

的“法语纯洁化”。对此，法国还成立了专门的术语规范机构，及时将英语术语翻译为法语术语，并颁

布、推行。1975 年法国颁布法令，对使用英语词语作出了处罚规定。1992 年还将“法语是法国的官方语

言”写入宪法附加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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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矛盾论与语言规范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在联系中有一种特殊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形式，

这就是矛盾。矛盾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双方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矛

盾双方的统一叫统一性，矛盾双方的对立叫斗争性。矛盾可以分为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特殊矛盾与普

遍矛盾，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等。 
矛盾的统一性表现在：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在一定前提下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矛盾的

斗争性是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在普遍存在的矛盾中既包含统一性也包含对立性，它们相互

依存、相互排斥；从事物发展的趋势来看，统一性是相对的，对立性是绝对的。 
矛盾的统一性为矛盾双方相互转化提供可能，矛盾的对立性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事物发展

有两种形态：相对静止的量变和激烈变化的质变。事物随时随地处于相对静止的量变状态，当量变达到

一定程度，突破质变临界点就会发生事物的激烈变化形式——质变。在质变完成后，事物重新进入相对

静止的稳定状态和绝对运动的量变状态。 
当我们翻阅《史记》(竖排繁体版，中华书局，1982 年 11 月版)时，会发现正文中夹杂了对地名等词

语的注解，旨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正文。这些注解的存在恰恰说明语言处在发展变化中，只有借助它

们我们才能对西汉时期使用的语言文字窥得一斑。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注解是“注而不解”，这也是由于

注解者与我们之间的时间差异导致的语言文字意义、功能的差异造成的。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窥得一斑”，

也反应了语言处在发展变化中。张普(1999) [1]认为，语言不是静止的，语言在运用中不断发生变化，语

言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稳定的变化。他认为(2007) [1]稳态是语言的常态、健康态，这是由语言的工具属

性决定的。语言规范是对语言变体的评价和选择，因此语言规范也自然继承了语言的动态属性和静态属

性。 

2.1. 语言规范动态与稳态的对立统一 

1) 语言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语言的发展性决定了语言规范的发展性，也就是语言规范的动态

属性。我们从《说文解字》[6]中查询“河”得到的释义为：“水。出焞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从水

可聲。乎哥切”，也就是黄河。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史记·项羽本纪》

[7])中的“河”为黄河。而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信著金石，义盖山河”，“河”应该理解为

泛指河流，而不是专指黄河。如果我们仍旧按照《说文解字》中“河”的释义去理解，恐怕就该纠结“山”

专指哪座山了。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河”的义项为：天然的或人工的大水道，银河系，特指

黄河(河西，河套)，姓氏用字。对比两部词典的义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汉语中“河”虽然还

特指黄河，但是只保留在词语“河西”、“河套”中。这是词义发展引发的语言规范更新。 
再如在法语规范化过程中，随着语言技术工具(印刷术)不断革新，法语著作出版量大幅度增加。很多

作家在撰文时很少使用省文撇，冠词和名词常常不分开，例如：将“l’esclaircissement”写成

“lesclaircissement”等。这不仅增加了校对的工作量，还容易引发歧义。印刷技术的革新让这一问题凸

显，因此校对工人增加了原文应用而未用的省文撇。从实际效果来看，此举消除了表达中的歧义，提高

了法语表达的准确性。出版商托里主张采用统一的语言系统印刷，提倡使用省文撇(王明利，2013) [8]。
这是语言技术工具发展引发的语言规范革新。 

2) 稳态是语言的常态，也是健康态(张普，2007) [1]。语言的稳态是由其工具属性决定的，因为语言

的稳态保障了社会交际的正常进行(陈原，1998) [9]。同样在一定时期内，语言规范保持稳态也有利于语

言交际功能的发挥。语言规范朝令夕改不仅会降低政府机构的公信力 5，还会让人民群众无所适从。语言

 

 

5注：本观点由中国传媒大学侯敏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在此特提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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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稳态不是绝对的稳态，而是相对的稳态，因为规范标准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但也处在量变中。 
《现代汉语词典》服务于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是重要的语言规范工具。1956 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语言研究所)开始搜集资料，1978 年第 1 版正式问世，共收录字、词、词组、

术语、成语等五万六千余条。1983 年第 2 版说明时，语言研究所如是说：“这次重排仍照 1978 年 12 月

第 1 版排版。1979 年底，因原版已损坏，须重新排版。1980 年初仅对某些条目稍作修改，即交出版单位，

1980 年第二季度开始排版”。这说明第 2 版与第 1 版比较调整极少。从第 3 版到第 7 版，它的修改比例

大约在 21.66%及以下(具体见表 1：《现代汉语词典》第 1~7 版修订情况)。也就是说：它的内容中有大

概 78%的部分仍旧维持原貌，在三十八年内仍旧呈稳态存在。 
3) 语言规范的绝对动态和相对稳态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现代汉语词典》从第 1 版

到第 7 版历时三十八年，在这期间它的主体部分未发生质变。我们就可以说，《现代汉语词典》这一语

言规范工具呈稳态。但是这种稳态不是绝对的稳态，而是相对的稳态，因为修订比例恰恰反应了一些变

化。而修订比例正是语言规范动态的变化结果。从第 1 版到第 7 版都根据语言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必

要的“增、删、改”。修订比例虽然年年不同，但是发展变化不可忽视，这就是语言规范的绝对动态。

语言活力的保持在于使用，语言的使用推动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又要求语言规范也随之发展。人群

中不在使用的语言不具有发展性，但是同时也失去了语言规范的意义。语言的工具属性决定在一定时期

内语言要保持稳态，语言的稳态也决定了语言规范的稳态。追求稳态就可能导致语言规范跟不上语言发

展步伐，成为过时的、落后的规范；追求动态就可能导致语言规范更新过于频繁，不仅降低政府公信力，

还让人们群众无所适从。 

2.2. 矛盾特殊性与语言规范 

矛盾的两个方面发展不平衡，因此要学会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就语言规范的动态和稳

态这一矛盾来看：在语言量变阶段，稳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在语言质变阶段，动态是矛盾的主要方

面。因此要根据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科学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应该着手

把握语言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 
 
Table 1. Revision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1st-7th Editions) [10] 
表 1. 《现代汉语词典》第 1~7 版修订情况 6 [10] 

版本 修订词条数 总词条数 修订比例
7 

1 0 56000 无 

2 不详 不详 不详 

3 13000 60000 21.66% 

4 1200 61200 1.96% 

5 8000 65000 12.31% 

6 4000 69000 5.79% 

7 1200 702008 1.71% 

 

 

6注：由于词典说明中关于词条数描述都是余条，本表在统计中统一取整数，例如：第 1 版五万六千余条，在此取整数 56,000。 
7 注：修订比例 = 修订词条数/总词条数；修订比例为大致修订比例，不是确切的修订比例，因为《现代汉语词典》说明中并未列

出确切收录词条总数、增加数、删减数、修订数，故而无法做出准确的统计。严谨的计算方式应为：修订比例 = (增加词条数 + 删
减词条数 + 修订词条数)/修订后总词条数。 
8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说明中并未标出词典收录词条数，此处数字是根据第 6 版总数加上修订条数(因删减词条数未标出，

故无法减去)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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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语言发展阶段依赖于语言本体研究。我们只有在对语言文字进行客观描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对语言发展规律进行科学把握。语言在使用中不断发展变化，针对语言本体的研究也要与时俱进，否则

就会陷入“刻舟求剑”的误区。过时的语言发展规律不仅不能反应出语言发展变化，更无法把握语言发

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从事的语言规范的效果也可想而知。 
把握语言发展阶段还依赖于语言动态监测。语言本体的研究对象是书面语和口语，但是这些语料都

是语言的“过往状态”，不是语言的“实时状态”9。通过对语言“过往状态”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

语言使用的那段时间的状态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在语言“实时状态”的研究中，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到以

相对“实时状态”的语言进行研究，把握语言的最新发展变化情况。在此强调“实时状态”的相对性原

因有二： 
第一、绝对意义的“实时状态”只存在于其使用的时间段，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实时状态”都

会成为“过往状态”。因此“过往状态”具有绝对性，“实时状态”具有相对性； 
第二、绝对“实时状态”的检测结果也许跟相对“实时状态”的结果差距不大。由于缺乏可靠的数

据支撑，我们只能依靠过往经验来判断。“语言的稳态是常态”或许可以用作支撑上述观点的论据。另

外，语言动态监测对象多、数据大，分析耗时、耗力；其产出价值未知，需要对投入和产出进行科学评估。 
因此，在研究中只能尽可能做到以相对“实时状态”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定期分析、发布报告。这

一切都依赖于语言的动态监测。它能反应语言的“实际状态”，有助于帮助我们及时掌握语言变化情况，

从而掌握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指导我们在语言规范工作中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调整策略：或维

持稳态或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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